
9月1日，一起“游客拒绝强制消费被导游赶下车”的事件引发网民关注。

据了解，经初步调查，游客苏某参加“三水苏+续住”旅游线路，组团社为南京龙悦之旅旅行社有限公司，该线路

地接社为杭州谨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该团导游为杨某。8月31日上午，因行程错误、自费项目、导游态度恶劣等

问题，导游与游客产生冲突，游客苏某当场报警。后在同团游客劝解下，旅行行程继续。

9月2日，杭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官方微博号发布公告称：拟对涉事旅行社处罚款5万元，并处停业整顿30 天，

对导游杨某处罚款2万元，并处暂扣导游证30天。

该事件虽然暂时告一段落，但是一个事件背后的现象依然值得我们关注。今年正值我国首部旅游法颁布十周

年，如何看待现象与法规之间的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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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作为 10 年前旅游法起草领

导小组副组长，全国人大财经委原副主

任委员尹中卿在接受《法制日报》采访

时提到了关于“低价团”的问题。他说，

十年后回看旅游法，最大的遗憾就是零

负团费问题至今都没有很好地解决。

“制定旅游法的时候，我国旅游市

场不正当竞争问题比较严重，特别是愈

演愈烈的零负团费经营模式，严重损害

旅游者和经营者合法权益，迫切需要制

定法律，为实现旅游业持续健康发展创

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因此，旅游法当时

的一大亮点就是专门针对零负团费作

出规定。

旅游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旅行社不

得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

旅游者，并通过安排购物或者另行付费

旅游项目获取回扣等不正当利益。旅

行社组织、接待旅游者，不得指定具体

购物场所，不得安排另行付费旅游项

目。但是，经双方协商一致或者旅游者

要求，且不影响其他旅游者行程安排的

除外。发生违反前两款规定情形的，旅

游者有权在旅游行程结束后三十日内，

要求旅行社为其办理退货并先行垫付

退货货款，或者退还另行付费旅游项目

的费用。”

据尹中卿回忆，最初财经委起草的

草案对于零负团费问题规定得较为严

苛，草案明确禁止旅游活动中出现任何

购物行为。只要游客向有关部门投诉，

导游、领队、旅行社就要无条件退赔，同

时还规定了 1 倍至 10 倍的罚款。“但后

来，有关方面反映，完全禁止旅游购物

行为不太现实。因为有些游客就是想

在外面玩的时候顺带购买一些当地土

特产等，甚至有的人到巴黎、东京、香港

旅游的主要目的就是购物。”

有鉴于此，经过反复征求意见并与

有关方面沟通，草案最终修改为现在第

三十五条的模样，增加了例外条款规

定。从实践效果看，这样规定就难以杜

绝零负团费。

在尹中卿看来，零负团费问题不能

单单靠立法来解决。“解决这个问题，需

要旅游者、从业者和执法者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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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 9 月 2 日杭州文化广电旅

游局发布公告以来，记者走访了西

湖柳浪闻莺、龙翔桥以及梅家坞。

沿途并没有看到有人组织“西湖一

日游”散拼团。这个昔日的西湖游

“爆款”如今难觅踪迹。

相同的地点，十年前，记者走

过两遍。

2013 年 4 月 25 日，十二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表决通过

了旅游法。这是十二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通过的第一部法律，也是我

国旅游业史上首部旅游法。

旅游法颁布的前一个月，记者

走访这几个点。当时，这里有大量

的旅游购物店，在旅游法颁布之

前，这里也是很多旅行社、导游争

取游客的地方，随处可见“西湖一

日游”的招牌，这些招牌上大多会

有低到让人“惊叹”的价格。经常

可以听到游客说，打个车都不止这

个钱。

旅游法颁布后的第三个月，记

者重走这几个点。那些招牌不见了，

原本人声鼎沸的购物店大多有些冷

清，有一些店干脆挂出了关门装修的

牌子。当时有店家说：导游看到购

物店都想绕着走，生怕被投诉。

现在，这些地方依旧是游客聚

集地，依旧有购物商店开在这里，

售卖一些有杭州当地特色的旅游

商品。大多数是一些零散的游客

在选购，导游带着团队过来购买的

现象并不多见。

在柳浪闻莺对面的一家杭州

土特产店里，销售的商品多是伴手

礼，例如西湖藕粉、茶叶、糕点等，

相较于超市的价格要略高。从下

午两点到三点，来这里购买的人大

多是游客。其中有一个旅行团路

过，导游并没有作过多的介绍。这

里的店员说，她来店里也就两年多

时间，这个店路段好，来这里购物

的游客也不少，毕竟出门旅游带点

伴手礼也是正常的。偶尔也会有

附近的居民来购买送人的，图个方

便。

记者上网查了各大旅行社的

“西湖一日游”产品，大多数的线路

价格在 200 元左右，产品后面都有

备注：无购物。那么，市场上的低

价团是哪里来的呢？为此，记者采

访了浙江省中国旅行社的地接导

游小谢，他从业已经有 20 多年。“低

价团大多是外省的散拼团，以前这

种低价团很多的，现在在网上你基

本找不到，他们大多是线下拼团。”

那这些低价团的利润空间在哪里

呢？

小谢介绍：“这些团价格大多在 90
元左右，更便宜的才59元。这个费用连

游客来杭州的车费都不够。这种团，一

般导游和开车的师傅都是无底薪的，去

了购物店才会有提成。提成有两种形

式，一种是游客的消费提成，另一种是

游客的人头费，比如带一个游客商店给

多少钱。”“在杭州，一般规模较大的旅行

社是不愿意接这种团的。而一些小旅行

社接这种团，主要也是赌的心理，赌这个

团里游客的心态。旅游法实施以来，也

不太敢做得太过，多以语言引导为主。”

9 月 2 日的公告出来之后，记者也

采访了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执法大队，

执法大队的执法人员说：“自从旅游法

颁布以来，局里每年都会有整顿活动，

低价团的情况其实并不多。但是也很

难禁，主要现在大多数导游都是雇佣制

的，管理较为松散。”同时，他也表明：

“局里将继续加大对旅游乱象的打击力

度，依法打击‘低价团’等恶性竞争行

为，维护旅游市场的正常竞争秩序，为

消费者能够享有一个愉快旅行提供坚

实保障。”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徐辉教授说：

“当前旅游市场有个别问题是产业结

构、从业模式、监管机制等多种因素造

成的。事后监管和处罚虽然必要，但要

这种问题关键还在于源头治理。现在

一些大的旅行社已经在做一些改变。

比如，改变用人模式，改变以业绩为标

准的单一评价体系，将游客评价作为评

价考核的指标等，做到既激励导游依法

依规带团，又消除其强制购物的动机。

同时，在产品内容上做突破，尽量避免

产品过于同质化等。这些都是向好的

一些现象。”

购物纠纷仍有露头，到底为哪般？

▶◀

零负团费问题没解决，是《旅游法》里的遗憾

“总之，如果将旅游定位为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的产业，那么就会走出宽广的大道。如果把旅游定位为赚钱的产

业，路就会越走越窄。”尹中卿说。


